
人在旅途

泡温泉注意事项：

饭后勿立即浸泡
30℃～45℃较适当

�

温泉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， 常浸泡不仅有
益身体健康，并且有医疗保健、美容养颜等多重功
效。如果这些您早就知道，那您是否了解浸泡时的
一些常识及注意事项呢？相信看过以下的内容，您
就可以向“温泉专家”靠拢了。

◇

下汤之前， 请先阅读并遵守各温泉管理单
位的规定，如不着衣物、不在水中擦拭身体、不可
使用肥皂等，这样规定，主要是为防范破坏温泉水
质。 接着，请先淋浴，将身体洗净后才可进入池中
浸泡，这是礼貌，也是公德。

◇

不是每一种温泉都适合浸泡，过烫、过酸的
泉不要泡，温度以

30℃～45℃

较适当。 进入温泉池
中，除了不要搓洗身体外，也不要在池中运动或踢
打，正确的做法，是静静躺在温泉池中，享受温泉
渗入身上的感觉。

◇

温泉浸泡时间视个人需要及泉温而定，但
一般而言，单次不宜超过

15

分钟，且每日应以三
回为限。 有个说法是这样的：一、二次是洗澡，三、

四次叫享受，五、六次可养生。 另有个泡温泉的公
式：每天二、三回，每回三、五次，每次三、五分钟，

这些都是参考值，但重点皆在提醒大家：切不可
以为泡得越久就会越有效，这可不是正确的观
念。

◇

尽量避免饭前或饭后立即浸泡温泉， 饭后
应该至少间隔

1

小时较恰当。

◇

长途跋涉后不宜马上洗温泉， 最好先稍作
休息，等体力恢复后再入温泉池内浸泡。

◇

易失眠者以微温的温泉为宜， 最好能稍微
躺着浸泡，若感到头痛、恶心、心悸时则不宜再浸
泡。 （据《齐鲁晚报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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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旅游局开展

首批全省旅游标准化试点终期总结工作

� � � �

信阳消息（旅宣）日前，市旅游局根
据省旅游局《关于做好旅游标准化试点
终期总结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旅〔

2013

〕

305

号）精神，派出以金尚林副局长为组长的
检查组，对新县和港中旅（信阳）鸡公山
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创建首批全省旅
游标准化试点工作进行了终期总结。 两
个试点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分别陪同检
查。

去年
5

月份， 省旅游局全面启动了
首批全省旅游标准化试点单位创建工

作，新县和港中旅（信阳）鸡公山文化旅
游发展有限公司进入试点范围。 一年多
来，市旅游局按照省旅游局的安排，采取
切实可行的措施， 不断加大对两个试点
单位创建工作的指导和帮助， 推动两个
单位顺利通过了今年年初省旅游局组织
的中期评估。

根据豫旅〔

2013

〕

305

号文件精神，市
旅游局对港中旅（信阳）鸡公山文化旅游
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建工作进行了终
期总结，并对新县的创建工作进行终

期总结。 检查组通过听取汇报、 资料审
核、现场考察、抽样调查、情况通报等工
作程序，对照标准所列项目，进行逐
项评估打分，认为两个单位均达到了
省旅游局规定的试点单位终期总结
评分标准，并提请省旅游局对新县进
行终期总结，建议港中旅（信阳）鸡公山
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终期总
结。 检查组还指出了两个试点单位创
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 提出了合理的整
改建议。

旅游市场涨价离“质优”还很远
� � � �

提起涨价， 消费者的焦虑总会不自
觉地涌上心头。 针对团队游在《旅游法》

于
10

月
1

日施行后涨价一事，国家旅游局
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磊日前表示， 团队旅游
价格的上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涨价”，而
是其价格水平理性的、正常的回归。

确实，在过去很多年里，强制购物几
乎成为低价团队游的代名词。 到哪儿都
买土产特产、珠宝翡翠、珍贵药材等，被
“宰”得血淋淋，伤了心；不买吧，白白耗
上一两个小时，伤了神。 或许还会被导游
数落：你报的低价团就是这个行程，玩不
起就别出来玩。 在法律的约束下，种种团
队游中的“潜规则”将无处藏身，旅游市
场洗牌在即， 或许游客的以上体验将成

为历史。

然而，随着旅游团费大幅上涨，旅游
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担忧： 在这一波普涨
潮中，是否会有旅行社趁势追涨，谋取更多
利润。或许新法实施当口，“胆大”的从业单位
不多。但需要警惕的是，在团队游定价透明
化后，如何保证价格的长期规范合理？ 笔
者认为，一方面依靠行业自律，另一方面
也需要监管部门火眼金睛， 在严格控制
价格上涨的基调下， 调研各种旅游产品
涨价的合理性，真正挤出“水分”。

还有一个担忧：我国导游、司机工资
普遍较低， 以前都是从购物和自费项目
中“捞外快”。 旅游法实施后，没了“潜规
则”，导游、司机的服务会不会直线下降？

黑车、黑导游会不会趁机兴风作浪？ 笔者
认为，导游、司机作为旅游业一线服务人
员，也需要有配套的行业规范，能将他们
的服务质量与收入挂钩， 提高他们的积
极性。 同时，游客也应该和旅行社一起去
参与到市场调整中来。

如果说涨价是理性回归， 那要让旅
游真正回到“游”的本质，涨价仅仅是手
段，绝不是目的，而且未来之路还很长。

笔者建议，借着《旅游法》施行的东风，旅
行社应将重心转移到品质线路开发和服
务质量提升上来，只有以游客为本，旅游
市场才能真正整体回归理性。 （郭艺臖）


